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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1. 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31/ J 87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表示十分关切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因完全没有发展所儒的基本设施，而面对严重

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并紧急呼吁国标礼会援助圣多关

和普林西比政府，使它能建立发展方面所必需的社会

和经济的基本设施，

再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土： 日第 32/ 96 号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 第 33/125 号决议，其中再次

吁请国际社会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物资和

技术援助，

又回顺在其第 33/125 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发展

规划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建议在本十年所剩余的期间

援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并须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

遭遇的特别困难和动乱采取特别措施，＠

铭记着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第31/156号

决议，其中促请所有国家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

通过它们的援助方案，支持执行有利千发展中岛虳国

家的具体行动，及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日 第 32/

185 号决议，并促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在其各自

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当的

具体行动，

认识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受

到卫生、教育和住房设施等不足的严重妨碍，也受到

运输方面基本设施不足的严重妨碍，因此立即改进这

些部门是该国今后进展的先决条件，

注意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当前的发展优先项

目 ， 主要是农牧业、渔业、制造业、矿业、运输业和

其他基本设施，以及教育、培训、卫生和住房，

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有关«非洲运输

和通讯十年壮的第 32/160 号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

日第 33/197 号决议，

＠参看“经济及礼会理1［会正式记永， 一九七八i1 ， 补编
第 6 号)(E/1978/46 和 Corr.I)，弟 99 段．

注意到在这方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为改裨其海、

空、陆运输的基本设施，而要打大员的国际援助，

又注意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要求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指派一名七任代表驻在该困，以便更仆效地管

理联合国的援助力案并帮助协调其他发展方案及项

H, 

审查了秘书长－儿七儿年八月六 II 的报竹，＠贝

中附｛，他什年初根据人会第 33/125 号决议派往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的特派团的报仵，

认识到该国经济因主要依赖单－·｛个物出 口而衰弱

不堪，而一九七八年的长期干早又造成可可出口棋的

大幅度下降，

关切地注意到出口下降和进口品价格的1．涨将会

造成一九七九年贸易的巨额逆差，而一九七八年的投

资方案尚未为到资金，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所提到的项 H 和方

案，大部分尚未筹到资金，

对千访问该团的特派团的结论认为除非国际援助

大拭增加，否则该国政府无力为措发展方案资金 -·

事， 也裹关切，

还关切到该群岛的粮食产拯因近来干早和非洲猪

船突然垒延而严重下降 ， 因此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O

年初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

1. 对于秘书长为支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采取

的步骤， 褒示赞赏；

2.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载的评价和

建议；

3. 对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提供粮食和发展援助， 褒示赞赏；

4. 再次吁请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

其他政府间机构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物资

和技术援助，以便执行在秘书长报告中列明的各个项

目和方案，并使该国政府能够开展有效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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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戛求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方案，

在发展规划委员会审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以

前， 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其余时间对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采取特别措施；

6. 请经济及杜会理事会要求发展规划委员会优

先审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并根据最新的统计

资料，考虑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列入在第兰个发展十

年范畴内拟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新名单；

7. 迫切吁请国际村会响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粮

食援助的紧急需要；

8. 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有关的联合

国组织和专门机构积极响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提

出的各项技术援助要求，以便协助拟订发展项目和执

行发展方案

9.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因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注意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特别

需要以便审议，并在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这

些机构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 0. 请联合国系统中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

织就它们援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

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1. 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2/ 96

号决议为便利把捐款转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而设立的

特别帐户；

12. 戛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优先考虑指派

一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任代表驻在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13.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

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有

效方案

(b) 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商讨召开一次捐

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取得协调；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

种援助I

(d) 经常检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局势， 同各

成员国、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

和有关的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 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检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的经济状况，以及制订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进度，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

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一O四次全休会议

34/132. 向汤加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关千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第3421(XXX)号决议，

其中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向新近

独立的新兴国家提供援助，

又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31/156号

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5 号决议，其

中分别促请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它

们的援助方案中，支持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

具体行动，还促请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组织在其各自的

职权范围内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当的具体

行动，

进一步回瞩其关于向汤加提供援助的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十三 日第 32/ 94 号决议，

回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三 日 第

1978/58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顺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日 在马

尼拉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针对与

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以




